
河北中京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解 文 力 诉

被告河北中京发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
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
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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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大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建 龙 诉

被告河北大牛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
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
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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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峰 诉 被

告 焦 龙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
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次 日 上 午 9
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
席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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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梓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鑫

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
石家庄梓铭置业发展有限公
司 委 托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（2022）冀 0102 民
初 1006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判
决内容如下：一、解除原告石
家庄鑫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与被告石家庄梓铭置业发展
有 限 公 司 于 2020 年 12 月 31
日 签 订 的《协 议 书》。 二 、被
告石家庄梓铭置业发展有限
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日内向原告石家庄鑫荣物业
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返 还 75000 元
预 付 款 并 支 付 违 约 金 22500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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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浩、陈亚茹、集益文：
本 院 在 执 行 郜 新 房 申 请

执行集浩、陈亚茹、集益文为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中 ，郜 新
房申请拍卖被执行人集浩名
下位于石家庄市中山东路路
北、谈固大街西、北宋路南嘉
和城 6-1-3301 不动产。本院
委托河北中塬房地产资产评
估有限公司为上述不动产进
行 评 估 。 现 依 法 向 集 浩 、陈
亚 茹 、集 益 文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23 执 恢 335 号 拍
卖 裁 定 书 、房 地 产 评 估 报
告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，
到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
取，如有异议，自公告期满后
10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
申请并提供证据。逾期未领
取，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不
利后果将由你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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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俊景、侯秀敏：
本 院 在 执 行 重 庆 市 瀚 华

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
执 行 张 俊 景 、侯 秀 敏 为 借 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中 ，重 庆 市 瀚
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
请拍卖被执行人张俊景名下
位 于 正 定 镇 车 站 街 晨 光 路 1
号 4-4-101 室 不 动 产 。 本 院
委 托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融 e 购 电
商 平 台 、京 东 大 数 据 询 价 平
台 、阿 里 拍 卖 大 数 据 询 价 平
台 为 上 述 不 动 产 进 行 评 估 。
现 依 法 向 张 俊 景 、侯 秀 敏 公
告 送 达（2023）冀 0123 执 恢
234 号 拍 卖 裁 定 书 、询 价 报
告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 、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。 自 公
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，到 正 定 县
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局 领 取 ，如 有
异 议 ，自 公 告 期 满 后 10 日 内
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并
提 供 证 据 。 逾 期 未 领 取 ，视
为 送 达 ，由 此 产 生 的 不 利 后
果将由你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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